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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之友意見書 /

案 號 ：10 9年度憲二字第 110號 （案 1 )、1 1 0年度憲二字第 5 2 9號聲請 

案 （案 2)

法庭之友 財 團 法 人 婦 設 臺 北 市 中 山 區 龍 江 路 2 6 4號 4 樓

女 新 知 基 金 02-2502-8715

會

法 定 代 理 人 姜 貞 吟 教 授 址 同 上

訴 訟 代 理 人 郭 怡 青 律 師 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新 生 南 路 1 段 1 2 3號 8 樓 

陳 令 宜 律 師 設 高 雄 市 前 金 區 中 正 四 路 2 3 5號 8 樓 之 5 

施 雅 馨 律 師 設 臺 北 市 大 安 區 忠 孝 東 路 3 段 1 3 6號 9 樓

聲 請 人 1 陳純美 、陳

文 祥 、葉陳

聲 請 人 2 月娥

許金賀 、許

瑞 民 、許瑞

章 、許瑞發

相 對 人 1 祭祀公 業李

相 對 人 2 祿

黃保昇 、黃

保 勝 、黃保

護

2 為 （憲 法 訴 訟 類 型 ）提 出 法 庭 之 友 意 見 事 ：

3 壹 、應 揭 露 事 項

4 一 、 本會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無 與 當事人、關係人或

5 其代理人有分工或合作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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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 本會相關專業意見或資料之準備或提出，無受當事人、關係人或 

其代理人之金錢報酬或資助及其金額或價值。

三 、  本會亦無涉及其他提供金錢報酬或資助者之身分及其金額或價 

值 。

上揭應揭露事項，特 此 聲 明 。

貳 、 支持聲請人之立場

一 、 1 0 9年廑憲二 字 第 110號 （案 1)

1 .  聲請人主張本案確定終局判決牴觸憲法第 7 條 平 等 權 、第 1 4 條結 

社 權 、第 1 5條財產權及第 2 2 條 契 約 自 由 。

2 .  本案所適用之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以性別作為認定派下員之分類標 

準 ，由男性優先擔任派下員，女性則需通過困難重重的條件方得成 

為 派 下 員 ，形 成 差 別 待 遇 ，有違反憲法第 7 條男女平等原則之虞， 

本會 同 此 見 解 。

二 . 、1 1 0年/!憲二字第 5 2 9號 （案 2)

1 .  聲 請 人 主 張 ，依 照 《臺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》之 記 載 ，具有派下權 

i 之女性所生男子具有派下權，不以是否「冠母姓」為 要 件 ，有 關 「奉

-祀冬家葯女子」、「從母姓的子孫」之 限 制 ，乃是最高法院民庭決議 

所 「發 明 」的 習 慣 法 。

2 .  依照過往習慣，不應以姓氏而剝奪派下權益，而應以子孫祭祀祖先、 

崇德揚孝為出發，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2 項 後 段 之 解 釋 ，不僅與 

我國習慣有違，更有牴觸憲法第 7 條 、第 1 5條 之 疑 義 ，本會亦同此 

立 場 。

參 、 主張

本 會 就 1 0 9年度憲二字第 1 1 0號 及 1 1 0年度憲二字第 5 2 9號兩案聲 

請人之立場茲表贊同，認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 後 段 及 第 4 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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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項 關 於 派 下 員 「性別」及 「姓 氏 」之 區 分 標 準 ，已違反憲法第 7 

條 平 等 原 則 ，茲提出法庭之友意見書。

肆 、 理由之摘要

一 、  祭祀公業之設立乃以祭祀死者、慎終追遠為主要目的，不應以性  

別 、姓氏作為認定有無派下員資格之標準。

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1 項 後 段 規 定 ，祭祀公業無規約或規 

約未規定者，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（含 養 子 ），同條例第 

4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派下員無男 系 子 孫 ，其 女 子 未 出 嫁 者 ，得為派 

下 員 。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，該 

男子亦得為派下員。系爭規定在祭祀公業無規約時原則上由男系 

子孫擔任派下員，無男系子孫時則限制出嫁女性及未從母姓子孫 

之 派 下 員 資 格 ，實非過去祭祀公業之習慣所必要，系爭限制有違 

祭祀公業慎終追遠之目的，剝奪出 嫁 女 性 、未從母姓子孫祭祀祖 

先 之 權 利 。

二 、  縱使祭祀公業派下員資格認定帶有濃厚的父系繼承色彩，考察制  

定民法躧承編之立法過程，可知當時之立法者強調男女平等繼承  

原 則 ，從而系爭規定 也 不 能 以 「傳 統 」為藉口逸脫我國憲法性別  

平等原則之審查與我國民法不論性別均可繼承之規範意旨。

系爭規定剝奪出嫁女性與未從母姓子孫擔任派下員之資格， 

造成其無從祭祀祖先並繼承祭祀公業之財產，被排除於家族成員 

之 外 ，不僅與男系子孫、從母姓子孫之間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 

更造成實質地位贬損，違 反 憲 法 第 7 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1〇條 

第 6 項性別平等原則、民 法 第 113 8條之規範意旨以及消除對婦 

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 條 f 款 ：「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 

包括制定法律，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行法律、規章、 

習俗和慣例」；同公約第 5 條 a 款 ：「要求締約國採取一切適當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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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 ，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基於性別而分尊卑 

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」 

所課予之國家積極消除歧視女性傳統習俗之義務。

伍 、理由

一 、 以性別作為派下權認定標準，非傳統習慣所必要，縱 使 為 必 要 ， 

仍侵害女系子孫之財產權與平等權

系爭條文：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1 項後段及第 4 條 第 2 項前段

1. 考察臺灣民間從清治到日治時期之祭祀公業實踐，可知祭祀公 

業之設立主要目的為祭祀死者、緬 懷 祖 先 。祭祀公業起源於宋 

朝 ，在臺漢人則是為達慎終追遠並促進家族團結之目的，於清  

治時期開始設立祭祀公業。而 後 於 1 8 9 5 年台灣進入日本殖民 

統 治 時 期 ，現今留存之祭祀公業多為此時期之產物，此時期之 

制定法針對民事之親屬繼承事項均依習慣決之，縱 使 如 此 ，自 

清治時期所留存之民間舊慣也並非完全沒有改變，民間舊慣於 

法院判決中逐步被建構為親屬繼承習慣法，使祭祀公業成為我 

國法律史上之特殊習慣，已逐漸逸脫於傳統中國之舊慣1。

2, 於日治時期之法院判決中，即可見家族為確保宗族延續而為之  

彈性 實 踐 。例 如 ：曾有法院認為當死者沒有男性子嗣時，難認 

絕非不得由女性繼承。即使女性是沒有男性子嗣下的候補人選， 

該判決也已經表明了女性擁有繼承之資格，相較於以父系祭祀 

資格為取得家產前提之清治舊慣，日治法院之判決已實質上改 

變了臺灣之習慣内涵2  * 4，雖日治時期法院在判決書中僅肯定女性 

之繼承資格而未明確承認女性得祭祀祖先，該判決仍彰顯女性 

在現代型法院中取得繼承資格之可能，從 而在確保宗族延續、

1 王泰升（2014)，《台灣日治時期的法律改革》，頁 355-356，聯經。

1 明治39年控272號判決。参見：朱耿佑（2021 ) ，（生前之事與死後之世：死後立嗣的臺灣法律史考察

(1683-2009)》，頁 63-64，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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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家族中之死者有人祭拜為首要目的之前提下，性別並非是  

否擁有繼承資格之主要認定標準。

3. 再 者 ，在祭祀公業之舊慣研究中，也可見祭祀公業設立之首要

目的為「祭祀」。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姉齒松平對於臺灣祭祀公 

業之研究已指出，「祭祀公業之設立是以祭祀死者為目的，而設 

定不可任意處分之獨立財產」，此種傳統習慣將祭祀、身分與財 

產 相 結 合 ，具有家族傳承與確保家族延續之作用3。前司法行政 

部 印 行 之 《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》中也指出：「祭 祀 公 業 者 ， 

係以祭祀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也。故 其 設 立 ，自須有 

享 祀 人 、設 立 人 （或派下）及獨立財產之存在。」4祭祀公業條 

例 第 1 條立法目的也指出祭祀公業乃為「祭祀祖先發揚孝道」 

而 設 立 ，行政院之祭祀公業條例草案總說明中也提及祭祀公業 

是 為 「維持宗族之意識、發揚崇祖睦親之傳統習慣及土地經濟 

而言」3 4 5  6。由此可見，祭祀公業之設立宗旨為祭祀祖先、慎終追 

遠 已 明 ，因此以傳統習慣為由而認為原則上僅有男系子孫得為  

派下員之性別限制應非必需且非必要。

4. 退 步 言 之 ，縱使我國司法實務中所高度仰賴之《台灣民事習慣 

調查報告》 中除了提及如同上述所指出之「祭祀公業係以祭祀 

祖先為目的而設立之獨立財產」，同時亦認定「祭祀公業依習慣 

係以祭祀祖先及結合同姓同宗之親屬為目的而設立，設立人之 

派 下 ，以男系之男子孫為限，出嫁女子之子孫不得為派下，而 

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養男子者，該男子均可為派下。」

6從而援引為證認為祭祀公業之派下資格係以傳統父權制度下 

由男系子孫構成之「房 」為 傳 承 依 據 ，因此派下資格原則上以

3 姉齒松平（1991) |《祭祀公業與臺灣特殊法律之硏究》，頁 5-8，眾文圖書。

4 法務部（1984)，《台灣民事習慣調查報告》，頁 7 1 1，法務通訊雜誌社。

5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（2006)，《院總第1224號 政 府 提 案 第 10395號》，頁政4 2。

6 法務部，前揭註4 ，頁 712-713,74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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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姓同宗之男系男性子孫為限。在 憲 法 第 7 條與憲法增修條文 

第 1 0條 6 項之性別平等原則意旨下，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1 項 

後段及第 4 條 2 項侵害女系子孫之平等權，仍 屬 違 憲 。

5. 考察中華民國繼承法之法制史，現 行 民 法 第 1138條之繼承權規

定自制定之初即無分性別，女性同樣享有繼承權，並無正當理  

由 #以因性別而排除女系子孫之派下員繼承資格。

(1) 查 ，個人之財產繼承與祭祀公業繼承之劃分在臺灣法律史上 

並非如此自然，以尊重傳統文化為由排除女系子孫之派下權； 

以現代性別平等觀念為由保障女性享有財產繼承權，是統治 

者在強調男女平等繼承原則時導致之意外結果，並在之後錯 

誤地使祭祀公業毋庸受性別平等之規範審查。

(2) 臺灣過去之家族習慣如同前述將祭祀、身分與財產相結合，

惟現代民法進入台灣後，此種將祭祀、身分與財產相結合的 

實踐所著重者為家族之延續，與個人主義式現代民法強調個 

人為財產之權利歸屬主體差距甚遠，從而當個人主義式現代 

民法在規範遺產歸屬時，祭祀變得不再需要被考量，因此自 

曰治時期開始便逐步將祭祀邊緣化並禁止新設祭祀公業，中 

華民國民法在中國制定之初亦將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加以 

區 分 ，並把前者排除於法律規範之外，更 認 為此種「封建陋 

習」應隨時代而消失 7 。

(3) 中華民國政府當時實則有意將男女平等原則適用於財產繼 

承 ，從 民 法 第 11 3 8條自制定之初繼承權即無分性別、將男 

系子孫為中心的宗祧繼承指為「封建陋習」即 已 明 ，但卻也 

因為祭祀並非民法所需規範者，而使得民法並未對祭祀為相 

關規範，然成為法化之地的祭祀公業也並未因民法未為規範

7 陳昭如（2004)，〈有拜有保佑？ 一 一 從最高法院九十二年度台上字第一二八〇號判決論女性的祭祀公 

業派下資格〉，《月旦法學雜誌》，115期 ，頁 26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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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如立法者所願隨時代消失，這導致制定民法之初對於男女 

平等繼承原則的追求，反而在現今被援引用以合理化祭祀公 

業依習慣而不需要遵從性別平等的主張。

(4)基 此 ，自民法制定之初的立法目的觀之，「祭祀公業不歸民  

法 管 」從上述宗祧繼承因不符合個人主義原理原則而被排除  

的過程中可知，並非意指立法者認為祭祀公業不需接受性別  

平 等 之 審 查 ，恰 恰 相 反 ，若以當時之立法目的對宗祧繼承之  

摒棄以及對男女平等繼承原則之肯定而言，祭祀公業必然須  

受 民 法 第 1138條 與 憲 法 第 7 條 性 別 平 等 之 檢 視 ，而非僅以 

民 法 第 1 條 ：「民 事 ，法律所未規定者，依 習 慣 ；無 習 慣 者 ， 

依 法 理 。」處 理 。若我國司法實務也以祭祀公業繼承與個人 

財產繼承之劃分來排除民法繼承法乃至於性別平等原則的 

適 用 ，無疑是無視民法在訂立之初時立法者所肯認之男女平 

等繼承原則，因此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1 項前段與第 4 條 

第 2 項應有憲法第 7 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6 項性別 

平等原則之適用。

6. 憲 法 第 7 條 規 定 ：「中華民國人民，無 分 男 女 、宗 教 、種 族 、階 

級 、黨 派 ，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」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6 項 

規 定 ：「國家應維護婦女之人格尊嚴，保障婦女之人身安全，消 

除 性 別 歧 視 ，促進兩性地位之實質平等。」課予國家積極維護 

性別平等之義務。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則並非指絕對、機械之形 

式 上 平 等 ，而係保障人民在法律上地位之實質平等，立法機關 

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，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 

異而為合理之區別對待（參照司法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）。

7. 因性別而為之差別規定僅於特殊例外之情形，方為憲法之所許， 

而此種特殊例外之情形，必須基於男女生理上之差異或因此差 

異所生之社會生活功能角色上之不同，始 足 相 當 （參照司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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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）。本案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後段 

與 第 4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，嚴格限制女系子孫取得派下權，羅昌 

發大法官於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之不同意見書中提及，派下權 

之内涵包含享受祭祀公業解散後之「財產權」與得參與祭祀之 

「身分權」，因此限制女系子孫取得派下權不僅侵害女系子孫之 

財 產 權 ，也侵害了女系子孫參與祭祀之「身分權」。並 且 ，以宗 

族傳承為由而優先使男系之男性子孫取得祭祀資格並獲得隨之 

而來的財產上權利，其偏好男性之運作本身即是一種圖利於男  

性的利益輸送機制，透 過 此 機 制 ，女系子孫被排除與剝奪財產  

權 的 同 時 ，讓男系之男性子孫獲得祭祀與財產上權利，在社會 

生活中也使男性擁有金錢之經濟性與代表家族之象徵性利益， 

從而使宗族傳承帶有濃厚的父權中心色彩。而參 與 祭 祀 之 「身 

分權」除了依羅昌發大法官之不同意見書見解為涉及憲法第14 

條結社自由之侵害，實 則 參 與 祭 祀 之 「身分權」同時涉及平等 

權 。女性主義法律史學者陳昭如則認為，是否擁有派下權也代  

表是否具有家族成員之身分資格，排除女系子孫參與祭祀亦排  

除了女系子孫之家族成員資格，她 們 被當作家族中的「外 人 」 

看 待 ，從而剝奪她們慎終追遠、感念祖先的權利8 。

8. 學者王保鍵曾以釋字第三六五號解釋認男女在祭祀之社會生活

功能角色有所不同，屬男女有別之事務本質差異，從而祭祀公 

業之父系繼承合於性別平等之要求9。然 而 ，在民間祭祀運作的 

實 務 上 ，實則多由女性負責祭祀之前置工作，例 如 進 行 採 買 、 

準 備 菜 餚 等 ，而男性僅只是出席祭拜活動，由此可見女性在祭 

祀準備的過程中反而佔據文化傳承之重要角色，她們知道如何 

準備祭祀活動以及祭祀之各種禁忌。但 是 ，女性所付出的勞動

陳昭如，前揭註 7 ，頁 251-252。

王保鍵（2005)，〈論祭祀公業法人化所觸發之男女平權問題一 一 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法制官之衝突〉，

《華岡社科學報》，19期 ，頁 140-142。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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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在她們不具祭祀資格的情況下，不 僅 未 被 重 視 ，也使她們無 

法得到祭祀在經濟性與象徵性意義上的承認，反而是男性因上 

述之利益輸送機制而被認為具有代表性，從而適合擔任祭祀之 

角 色 。因 此 ，王保鍵之見解顯然倒果為因，是性別不平等的祭 

祀分工使男性被認為適合承擔祭祀的角色，而非男性在社會生 

活功能角色上本就適合祭祀。從而祭祀公業之父系繼承並非合 

理 的 差 別 待 遇 ，更不會是男女有別之事務本質差異，排除女系 

子 孫 之 派 下 權 ，實質上造成女系子孫之勞動力不受重視、於家 

族中之地位贬損、還 圖 利 於 男 性 ，無助且有害於性別平等的實 

踐 ，與 蕙 法 第 7 條 及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6 項之性別平等 

原 則 意 旨 有 違 。

9. 綜 上 所 述 ，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1 項後段及第 4 條 第 2 項前 

段規定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、無男系子孫時女子未出 

嫁 者 得 為 派 下 員 ，使女性僅在無男系子孫且未出嫁時得擔任派 

下 員 ，違反憲法第 7 條 、憲法增修條文第1〇條第6 項與民法第 

1138條男女平等繼承原則之規範意旨。

二 、以姓氏作為派下權認定標準，並 非 傳 統 習 慣 ，且違反憲法第 7 條平  

等 原 則 。

系 爭 條 文 ：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2 項後段

1. 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派下員無男系子孫，其女子

未 出 嫁 者 ，得 為 派 下 員 。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有男子或收 

養 男 子 冠 母 姓 者 ，該 男 子 亦得為派下員。」換 言 之 ，系爭規定 

前段僅於無男系子孫時例外允許女性具有派下資格，乃 以 「性 

別 」限制女性派下員資格之取得，本會主張如前所述已屬違憲； 

而系爭規定之後段以「姓 氏 」作為派下權資格之限制，既非過 

去 之 傳 統 習 慣 ，亦與憲法第 7 條 平 等 原 則 有 違 。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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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考察記載臺灣舊慣與習慣之歷史資料，均不曾出現從母姓之例  

外 限 制 規 範 。

(1) 最常被用以作為民間習慣參考依據之《臺灣民事調查報告》、

《臺灣私法》以及曰治時期法院判決與法學研究當中，都不 

曾出現從母姓之限制規範，而祭祀公業條例之所以會有姓氏 

之 規 範 ，主要是依據司法實務見解所建構而來，系爭姓氏限 

制實際上就是由最 高 法 院 7 0 年 度 第 2 2 次民庭決議内 容 「祭 

祀公業 之 繼 承 ，依 從 習 慣 ，係以享有派下權之男系子孫或奉 

祀本家祖先之女子及從母姓之子孫為限，一般女子或不從母 

姓之子孫（例如招贅婚之子女係從母姓），向無派下權，即不 

得繼承祭祀公業財產」而 來 ，為最高法院所發明之習慣法， 

而後才被改寫至祭祀公業條例當中1G。

(2) 因 此 ，系爭規定依據其立法目的之記載乃是以尊重傳統為由  

而訂立之規範11，顯然其並未達到「尊重傳統」的 目 的 ，而是 

另行創造傳統並排除未從母姓子孫之派下權。

3. 姓氏乃是父系傳承中之重要一環，在父系傳承中女性替丈夫生  

育其子女並傳承其姓氏，本 會 於 1 9 9 0 年代推動子女姓氏之修  

法 倡 議 行 動 ，最 終 於 20 0 7年 將 民 法 第 1059條從父姓之規定廢  

除 ，正顯示出姓氏規範與性別平等密切相關12。

(1) 本案中雖然表面上是男性子孫從母姓方得以取得派下權， 

但規範從母姓的目的乃是讓女性所生兒子得以傳承其本家 

的 「父」姓 ，仍是為延續父系家族為目的，並非意在創造母 

系傳承的傳統13。

(2) 從 而 ，系爭從母姓規範並非為創造從母姓實踐之積極矯正

1Q王泰升 '陳立夫、陳昭如，黃詩淳、曾文亮（2015)，《祭祀公業及神明會裁判評析》，頁 272-274，圓

照。
^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，前揭註5 ，頁政4 4。

12王泰升、陳立夫 '陳昭如、黃詩淳、曾文亮，前揭註1 0，頁 271-272。

13王泰升、陳立夫、陳昭如、黃詩淳、曾文亮，前揭註1 0，頁 2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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歧 視 措 施 ，其僅規定獨生女性之男性子孫可取得派下權仍  

違反憲法第 7 條 及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6 項 性 別 平 等 ，

又其在男性子孫中進一步區分「未從母姓子孫」與 「從母姓 

子孫」，並無傳統習慣為依據，形成不合理之差別待遇，從 

而違反憲法第 7 條 之 平 等 保 障 。

三 、 重新檢視司法院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

1•縱使本案圍繞在祭祀公業無訂立規約之情況，然本會主張如前所 

述 ，祭祀公業不得以傳統為由逸脫憲法之平等審查，亦可藉此 

機會重新檢視司法院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所處理之祭祀公業有 

規約約定之情形。

2•在司法院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中認為，祭祀公業條例第 4 條 第 1 

項 前 段 ：「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，其派下員依規約定 

之 。」並未以性別作為派下員認定之標準，縱使事實上導致多 

數女性不得為派下員，多數意見仍以契約自由與私法自治為由 

而不認為與憲法第 7 條保障之性別平等相違。多數意見無疑是 

認為傳統之宗族觀念毋庸性別平等之適用，進而鼓勘民間團髏  

違反平等原則並繼蹟實施封建社會之宗族制度。臺灣政府以性 

別平等作為民主之重要指標，卻公然鼓勵民間遂行封建、違反 

民 主 ，還透過法律鞏固不平等，甚至在民間無規約時透過法律 

規 範 深 化 不 平 等 ，不 論 民 間 有 無 規 約 ，男性優先之派下資格規 

範均有重新檢討之必要。

3 . 再 者 ，如同本意見書所指出，民法制定之初將宗祧繼承與財產繼  

承 相 分 離 ，其用意並非讓「祭祀不歸法律管」，而是希望其能逐

步隨時 代 而 消 失。因 此 ，司法院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之多數意 

見於此已站不住腳。再 者 ，越來越多的女性努力爭取祭祀資格

以及被祭祀的資格。例 如 ，2 0 0 7年東華大學教授蕭昭君透過其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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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斷爭取而成為蕭家祭祖首位女主祭14。南投鹿谷林家的家族 

墓園也出現規定未出嫁或離婚的林家女兒可以回到原生家庭的 

祖墳與牌位15。蕭昭君就質疑那些掌握了「儀式詮釋權」的人根 

本不會考慮是否歧視女性16，於 此 ，得以進一步反思人們持續提  

及的儀式與傳統究竟是由誰所定義與給釋，在這當中女性有無  

可能以性別平等的觀點挑戰男性為中心的傳統，在傳統中深化  

民 主 ，並重新發明與定義傳統。

4•除了女性的爭取正在挑戰並發明「傳 統 」，國家也有義務消除男人 

所定義的傳統中對於女性的歧視。我 國 於 20 1 1年已通過消除對 

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（下 稱 CEDAW) 施 行 法 而 將 CEDAW 

内國法化。依 據 CEDAW第 2 條 f 款 規 定 ：「締約國應採取一切 

適 當 措 施 ，包括制定法律，以修改或廢除構成對婦女歧視的現 

行 法 律 、規 章 、習俗和慣例」；第 5 條 a 款 規 定 ：「要求締約國 

採取一切適當措施，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，以消除 

基於性別而分尊卑觀念或基於男女任務定型所產生的偏見、習 

俗和一切其他做法。」從 而 國家放任由男性為中心的傳統來歧  

視 女 性 ，亦違反其被 CEDAW課予之積極保障女性免於歧視的  

義 務 。

四 、 縱使司法院釋字絮七二八解釋造成性別平等之倒退而有檢討必  

要 ，即便依據系爭解釋意旨，有關機關仍有適時檢討祭祀公業條  

例 笫 4 條 第 1 、2 項 之 義 務 。

1. 本案之高等法院以「釋字第七二八號解釋並未具體宣告其違憲，

14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（2008 ) ，〈主祭曲折18年 蕭 昭 君 ：祖媽了解我心酸〉， 

l̂ tnst/Vwvv̂ tugtfa.oveAw/iietulcr/1573/ (最後測覽曰：09/30/2022)。

15姜貞吟 C2017)，〈當宗族遇到性別，兩者間能否開啟對話的可能？〉，《關鍵評論》， 

Intp5：/w\v\vJh n̂ic%vslcn .̂coni，aniole/7Jl60Q (最後;劉覽日：09/30/2022) 〇

16陳飲怡（2010)，〈女人正步走！習俗文化改革推手蕭昭君〉，《聯合報》， 

hnps:；/vvvvu>awakcNnrig,or^J vv/3̂evvs/2773 (最後劉覽曰：09/30/202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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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於主管機關修正祭祀條例第4 條 規 定 之 前 ，該規定仍得為適 

用」為由而認定本案之聲請人並非派下員，忽略了釋字第七二 

八號解釋已要求有關機關適時檢討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相關規 

定 ，以兼顧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 條 第 6 項課予國家促進兩性地 

位實質平等之義務以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2、5條  

之 要 求 。

2. 因 此 ，本案之祭祀公業在無訂定規約之情況下，本 會 主 張 ，法 

院不應直接適用有違憲疑義之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 第 1 項及第 

2 項 ，大法官也應藉由此機會重新檢討祭祀公業條例第4 條第 

1 項 及 第 2 項 之 相 關 規 定 ，宣告其違憲方屬合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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